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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自行车文化
希望欧洲 , 国荷兰的自行车文化能对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建设和消费观念有所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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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行

车王国
,

到了荷兰后
,

才知道荷兰是世界

上人均自行车拥有且最高的国家
。

全国

万人口
,

却拥有 多万辆自行车

荷兰人 以上的旅行是靠骑自行车完

成的 而且
,

除了作为交通工具
,

自行车

还被广泛用于锻炼
、

休闲和娱乐
。

可以

说
,

自行车在荷兰是名副其实的
“

国骑
” 。

我在国际刑事法院工作期间
,

法院

的检察长
、

法官都骑自行车上下班
,

我还

有好几次在路上碰到过他们呢
。

我本人

刚到时
,

先在法院临时租用了一辆自行

车 法院专门有此项服务
,

没过几天
,

又

轻松买到了一辆二手车
,

与那边的物价

比起来
,

算是相当的便宜了
,

也就 欧

元
,

这与法院检察长
、

法官他们骑的自行

车比起来
,

在价格方面可就差大了
,

他们

的车听说有的高达 欧元 相当于约

元人民币
。

价格差异大也反映了荷

兰自行车种类的多样性
,

从前看成龙在

荷兰拍《我是谁》的镜头
,

有一种类似躺

椅的自行车
,

没想到这次还真不时在天

气好的时候见到当地人悠哉游哉地
“

坐
”

着这种自行车招摇过市
,

那样子显然不

是为了赶路
,

而是为了娱乐
。

我曾暗自

想 这要是在中国
,

也许他会被治安罚

款
,

甚至自行车也要被没收吧
。

荷兰人喜欢骑自行车
,

固然有多方

面的原因
,

如在地理环境上
,

荷兰地势平

坦 在人文环境上
,

荷兰的城市规模都不

大
,

但也不可否认的是
,

政府的相关政策

起到了很好的扶持作用
。

出于节能和环保的考虑
,

荷兰政府

大力提倡人们以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
。

在荷兰
,

有全国连成一片的自行车路线

网
,

任何一条路都分为三部分 机动车

道
、

自行车道
、

人行道
,

分别用不同的

颜色标明
,

使人一看便知哪个道是自行

车道
。

有的交通路 口还视需要分别设有

自行车通行的信号灯和机动车通行的信

号灯
,

而且人们已经养成了这样一个习

惯
,

即在转弯等时候
,

机动车一般都要

让自行车
。

在有的自然保护区
,

不开通

机动车道
,

却专门辟有自行车路线
,

供

人们骑自行车游览
。

据说在荷兰
,

公司

职员购买新自行车
,

可三年报销一次
,

金额为 欧元
。

荷兰交通部甚至还制订了
“

自行车

专家计划
” ,

包括新款自行车的研制
、

增

设自行车停车场和租赁场
、

允许将自行

车带上火车等
。

在荷兰
,

像火车站等地

方
,

都有专门的自行车停车场和租赁市

场
。

熟悉这一情况的人每到一个城市
,

就

去这种地方租自行车来锻炼和游玩
。

自

行车信托市场也很发达
,

修理自行车的

地方也比较容易找到
。

我在荷兰几个月里
,

骑自行车感觉

很安全
,

从来没有见过机动车挤人自行

车道 除了个别不熟悉情况的外国人
,

也

很少见行人闯人自行车道
。

不过有一天

夜晚
,

我突然被一个曹察拦住
,

要看我的

证件
,

原来在荷兰
,

还有一项规定
,

骑自

行车的人在光线不明的道路上行驶时必

须有照明设备
,

否则是要罚款的
。

当这个

瞥察得知我非但不是一个街头的小混混
,

反而还是一个国际刑事法院的执法人员

时
,

便友好地告诉我
,

晚上骑车时应将前

后轮的一个装置调至轮胎
,

这样就可摩

擦生电 使白色的车头灯和红色的尾灯

亮起来
,

于人于己都好
。

他还告诉我
,

我

的自行车除了手刹
,

还有一个脚刹 —
倒轮闸

,

也就是倒着踩轮车就刹住了
。

我

一时又觉得有趣起来
。

本来以为自行车事小 不值一写
。

但

看了 年 月 日 《新京报》上一

篇 护自行车之路
”

为何越骑越窄 》的社

论后
,

我决定新年伊始的专栏文章就写

写自行车这一对我们再具体不过的东西
,

希望欧洲富国荷兰的自行车文化能对我

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建设和消费观

念有所启发
。

, 〔工澳皿


